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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2 月 11 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2 年 2 月 11 日 

                  至 2022 年 2 月 11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

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 15 号金桥红枫万豪酒店。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主持人：吴凌华董事、总裁 

一、宣读大会注意事项； 

二、会议审议事项：（由大会工作人员宣读各议案内容） 

1、审议《关于变更 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三、股东代表发言及回答股东提问； 

四、大会进行表决； 

五、休会并统计现场和网络投票情况； 

六、宣布表决结果； 

七、宣读法律意见书； 

八、宣读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九、宣布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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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注意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现就有关出席会议的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1、为能及时统计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持股总数，请已登记出

席本次会议的各位股东准时出席会议。 

    2、本次大会设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及服务等事宜。 

    3、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并履行法定义务

和遵守有关规则。对于干扰股东大会秩序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大会秘书处

将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处理。 

4、依照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只对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 

5、本次大会设“股东代表发言”议程，股东要求发言，须填写《股东大会发言登

记表》，并向大会秘书处登记。经大会主持人许可，方可发言或提出问题。每位股东

发言时间不宜超过五分钟。 

    6、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认真负责、有针对性地回答股东提出的

问题。 

7、本次大会表决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由监事会成员和两名股东代表参加监

票、清点。本次大会将根据股东账号、表决单编号和持股数，将“赞成”、“反对”和“弃

权”的股份数输入电脑，统计出赞成、反对、弃权的股份数及与实际出席会议股东持

股数之比的百分数。 

8、议案表决后，由会议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并由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9、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以及上

海市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维护本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秩序的通知》的规定，

本公司将严格依法召集、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不发放任何参会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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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议案一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 202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各位股东： 

 

自 1994年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上会所”）已连

续 27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为公司 2020 年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鉴于公司连续聘用上会所年限达到 27年，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和

未来审计的需要，为了更好地保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公允性，经充分沟

通和综合评估，公司拟改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

兴财光华”）为公司 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

相关服务。 

公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事项，通知了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为配合

公司保证审计质量和公司年报的按期披露，进行了沟通。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已知

悉本次变更事项，并反馈无异议。 

公司拟聘任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与原聘任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已进行了

沟通，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已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 号—前任注册

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的要求，做好相关沟通及配合工作。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中兴财光华成立于 1999年 1月，2013 年 11月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 号万通金融中心 A座 24 层。 

首席合伙人：姚庚春。 

执业资质：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证书（编号 11010205）；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

通过了财政部、证监会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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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曾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是。 

2、人员信息 

中兴财光华 2020 年底有合伙人 143 人，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全所注册会计师

976 人；注册会计师中有 533 名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截至 2020 年 12 月共有从业

人员 3080 人。 

3、业务规模 

中兴财光华 2020 年业务收入 125,019.83 万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112,666.22

万元，证券业务收入 38,723.78 万元；出具 2020 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数量

69 家，上市公司审计收费 10,191.50 万元，资产均值 167.72 亿元。主要行业分布

在制造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等； 

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公司所属行业为“房地产业”，该行业上

市公司审计客户 4家。 

4、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 2020 年度年末数：6,140.49 万元；购买的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

偿限额：11,500.00 万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或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近三年因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无。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中兴财光华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1次、监督管理措

施 24 次、自律监管措施 0 次和纪律处分 2 次。45 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

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4次、监督管理措施 56次和自律监管措施 0次。 

（二）项目信息 

1、人员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李俊鹏，中国注册会计师，2012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和挂牌公司审计，2014 年开始在中兴财光华执业，2022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超过 10家。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孙玉锋，中国注册会计师，2013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和挂牌公司审计，2020 年开始在中兴财光华执业，2022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超过 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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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任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汪小刚，注册会计师，2013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6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和复核，2017年开始在中兴财光华执业，会计师事务所从

业 15年，负责过新三板企业、上市公司、IPO 的年度审计、内控审计、清产核资等

业务，有证券服务业务从业经验，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2、诚信记录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李俊鹏、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孙玉锋、拟任项目质量复核人汪

小刚近三年未受到刑事处罚，无因执业行为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

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

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拟聘任的中兴财光华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

不存在可能影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关于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审计收费 

审计收费定价原则主要根据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

多方面因素，并根据本公司年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以及事

务所的收费标准。2021 年审计费用拟收费 235 万元（含税），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

用 175万元（含税），内控审计费用 60万元（含税），与上年度持平。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专业胜

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及诚信状况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事前沟通及了解，

认为中兴财光华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相关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胜任公司

2021 年度审计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改聘中兴财光华为公司 202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独立董事于事前发表了认可意见，认为公司拟聘任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执业资质和足够的独立性、

专业胜任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年度审计相关工作要求。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

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况。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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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期货业务相关执业资质，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相关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能够为公司提供真实公允的审计服务，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

保护能力，满足公司 2021年度审计相关工作。公司已就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事

项提前与前任会计师事务所上会所进行了沟通，其已知悉本次变更事项，并反馈无

异议。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理由正当，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变更 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兴财光华，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报告，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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